
退税减税降费政策操作指南（二）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３％征收率销售收入

免征增值税政策
一、适用对象

小规模纳税人

二、政策内容

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

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

预缴增值税。

三、操作流程

（一）享受方式

纳税人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时按规定填写申报表即可享受优惠。

（二）办理渠道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三）申报要求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

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45 万元，下同）的，免征

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或者“未达起征点销售额”相关栏次。

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5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的全部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其他免税销售额”栏次及

《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对应栏次。



（四）发票管理

1.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的，应按规

定开具免税普通发票。纳税人选择放弃免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应开具征

收率为 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2.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多项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行为，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

况和下游企业抵扣要求，部分享受免税政策，部分放弃免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

3.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已按 3%或者 1%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生销售折让、中止或

者退回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应按照对应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开票有误

需要重新开具的，应按照对应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再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

开具红字发票流程：开具纸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根据不同情况，由购买方

或者销售方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中填开并上传《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

表》，销售方凭税务机关系统自动校验通过的信息表，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中

以销项负数开具红字专用发票。若开具的是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按照《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在新办纳税人中实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有关事项的公告》（2020

年第 22 号）相关规定执行。

（五）相关规定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

（2021 年第 7 号）第一条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四、相关文件



（一）《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

（2022 年第 15 号）

（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

（2022 年第 6 号）

五、有关问题

（一）《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

（2022 年第 15 号）提到此政策是为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我作为个体工

商户能否享受此政策？

答：《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

（2022 年第 15 号）的政策适用主体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因此不区分企业

或个体工商户，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

的，均可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

（二）《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

（2022 年第 15 号）提到“适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我是建筑业的一般纳税人，能适用暂停预缴增值税政策吗？

答：不可以。《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

公告》（2022 年第 15 号）规定，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

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上述政策适用主体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行为对应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

停预缴增值税。因此，如你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按现行规定预缴增值税。



（三）2022 年 4 月，我以个人名义向某公司提供了咨询服务，取得收入 1

万元。我未办理过税务登记或临时税务登记，请问到税务机关代开发票，我是否

需要缴纳增值税？

答：不需要。《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

公告》（2022 年第 15 号）规定，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

根据相关规定，您作为自然人，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2022 年 4 月因提

供咨询服务取得的 1 万元收入，适用 3%的征收率，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可到税务机关代开免税普通发票。

（四）我公司是一家小型劳务派遣公司，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此前我

公司选择了 5%差额缴纳增值税，请问，我公司可以适用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

税政策吗？

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有关劳务

派遣服务、收费公路通行费抵扣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47 号）第一条

规定，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

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 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也可以选择差额纳税，以取

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代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和

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 5%的

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2022

年第 15 号）规定，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小规模纳税人

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



因此，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你公司可以选择以取

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也可以选择差额纳税，

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代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福

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

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五）我公司是一家小型商贸企业，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2022 年一季度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销售收入（不含税，下同）60 万元，请问

我公司应当如何计算缴纳一季度的增值税款？

答：《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

（2022 年第 15 号）规定，《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

优惠政策的公告》（2021 年第 7 号）第一条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

长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即，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小规模

纳税人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你公司一季度取得适用 3%征收率的不含税销售额 60 万元，超过季销售额

45 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的标准，不能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但可以继续减

按 1%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需要缴纳的增值税为：60 万元×1%=0.6 万元。

（六）我公司为从事服装零售业务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预计 2022 年 4

月份销售货物取得收入 20 万元，同时销售不动产取得收入 50 万元，请问我公

司是否可以就取得的全部收入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答：不能就全部收入免征增值税。《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2022 年第 15 号）规定，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

税。你公司销售货物取得的 20 万元应税收入，适用 3%征收率，可享受免征增



值税政策；销售不动产取得的 50 万元应税收入，适用 5%的征收率，不适用免

征增值税政策，需要按照现行销售不动产的政策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七）我公司是一家小型建筑企业，属于按季度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2022 年二季度预计取得建筑服务预收款 20 万元，请问我公司是否需要就二季

度取得的预收款预缴增值税？

答：不需要。《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

公告》（2022 年第 15 号）规定，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

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适用 3%征收率，

因此，你公司二季度取得的建筑服务预收款，无需预缴增值税。

（八）我公司是一家注册在北京的小型建筑企业，属于按季度申报的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主要在北京、河北两地开展建筑施工业务，年销售收入不会超过

500 万元，请问 4 月份开始我公司是否还需要在河北预缴增值税？

答：不需要。《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

公告》（2022 年第 15 号）规定，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 3%预征率的

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建筑服务适用 3%征收率，

因此，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你公司跨区域提供建筑服

务，无需预缴增值税。

（九）我公司属于小规模纳税人，最近有一处厂房需要对外出售，该厂房的

所在地与我公司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个城市。请问，新政策出台后，我公司出售

该厂房是否仍需要预缴增值税？



答：需要预缴增值税。《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

增值税的公告》（2022 年第 15 号）规定，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 3%

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 号附件

2）规定，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不动产适用 5%征收率。因此，你公司销售与机构

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市、区）的厂房，不适用 2022 年第 15 号公告的规定，需

按现行规定在不动产所在地预缴增值税。

（十）我公司是一家住房租赁企业，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请问，小规

模纳税人新政策出台后，我公司出租位于省外城市的住房还需要预缴增值税吗？

答：需要预缴增值税。《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免征增值税的公告》（2022 年第 15 号）规定，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

用 3%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策的

公告》（2021 年第 24 号）规定，住房租赁企业中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向个

人出租住房，按照 5%的征收率减按 1.5%计算缴纳增值税。住房租赁企业向个

人出租住房适用上述简易计税方法并进行预缴的，减按 1.5%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因此，你公司出租与机构所在地不在同一县（市、区）的住房，不适用 2022

年第 15 号公告的规定，你公司向个人出租位于省外城市的住房应减按 1.5%预

征率预缴增值税；你公司向非个人出租位于省外城市的住房，应按照 5%预征率

预缴增值税。



（十一）我公司是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采取预收款

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请问，我公司在 4 月份收到的预收款，是否需

要按照 3%的预征率预缴增值税？

答：需要预缴增值税。《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

增值税的公告》（2022 年第 15 号）规定，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适用 3%

预征率的预缴增值税项目，暂停预缴增值税。

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 号附件

2）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适

用 5%征收率。因此，你公司不适用 2022 年第 15 号公告的规定，需按现行规

定预缴增值税。

（十二）我公司是一家制造业小企业，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全部销售

额为销售货物取得的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按国家新出台的规定可以

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预计 2022 年 4 月份取得销售额 80 万元，其中 30

万元销售额，因下游企业抵扣的需求，要求我们开具专用发票，其他的 50 万元

销售收入尚未开具发票。请问，我们可不可以部分放弃免税，仅就开具专用发票

的 30 万元缴纳增值税？开具专用发票应适用何种征收率？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

（2022 年第 6 号）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应税销售收入免

征增值税的，应按规定开具免税普通发票。纳税人选择放弃免税并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的，应开具征收率为 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如你公司选择放弃免税、对 30 万元部分的应税销售收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应当开具征收率为 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为：30

万元×3%=0.9 万元；其余的 50 万元销售收入，仍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十三）我公司是小规模纳税人，使用税控设备开具发票，2022 年 4 月取

得销售货物收入 30 万元，按规定可以享受 2022 年新出台的免征增值税优惠政

策，但客户要求我公司开具普通发票用于入账，请问我公司若要享受免税政策，

应如何开具普通发票？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

（2022 年第 6 号）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应税销售收入免

征增值税的，应按规定开具免税普通发票。

因此，你公司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销售货物收入适用 3%的征收率，符

合免征增值税的条件，若你公司享受免税政策，应当开具免税普通发票。你公司

升级增值税发票开票软件后，在开具普通发票时，“税率”栏次选择“免税”，

不选择 3%、1%、0 等征收率。

（十四）我公司是一家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1 年适用 3%征收率减按

1%征收增值税政策。有一笔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 2021 年 12 月 1 日的收入，已

经按照 1%征收率开具发票，但由于购买方名称填写错误被购买方拒收，请问是

否可以重新开票？

答：可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的

公告》（2022 年第 6 号）规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在 2022 年 3 月 31 日前，已按 3%或者 1%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

发生销售折让、中止或者退回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应按照对应征收率开



具红字发票；开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的，应按照对应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再重

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

按照上述规定，你公司应当按照 1%征收率开具红字发票，再按照 1%征收

率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

（十五）我公司是一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我公司购

入农产品的渠道中包括了一些当地的小型流通企业（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出台

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后，我公司需要计算抵扣购进的农产品，应取得何

种发票？

答：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简并增值税税率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37 号）第二条、《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

税〔2018〕32 号）第二条、《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

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 年第 39 号）第二条规定，纳税人购进农产品，从依

照 3%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以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额和 9%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纳税人购进农产品用于生

产或者委托加工 13%税率货物的，按照 10%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

（2022 年第 6 号）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应税销售收入免

征增值税的，应按规定开具免税普通发票。纳税人选择放弃免税并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的，应开具征收率为 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因此，你公司购进农产品，

取得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 3%征收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按上述规定计算抵扣

进项税额。

（十六）我公司是批发摩托车的小规模纳税人，在适用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

值税政策时，应当如何开具机动车发票？



答：批发机动车的小规模纳税人将车辆销售给下游经销商时，按照《机动车

发票使用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公告 2020 年第 23 号）

的规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小规模纳税人在开具机动车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可以选择开具免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可以选择放弃

免税、开具 3%征收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果选择开具免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则购买方不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如果选择放弃免税、开具 3%征收率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则销售方需按照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同时购买方可以正常抵扣增

值税进项税额。

（十七）我公司是零售摩托车的小规模纳税人，能否享受小规模纳税人免税

政策，应如何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答：《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的公告》

（2022 年第 15 号）规定，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小规

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零售机动车，可以按上述规定享受免税政策，并开具免税

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相应地，购买方纳税人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如纳税人选

择放弃免税、开具 3%征收率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则购买方可以抵扣进项税

额。

（十八）我公司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2 年二季度预计

销售货物收入 40 万元左右，按国家新出台的规定可以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

请问应当如何填写申报表？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

（2022 年第 6 号）规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



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45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

规模纳税人适用）》“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或者“未达起征点销售额”相关栏

次。

你公司二季度合计销售额预计 40 万元左右，未超过 45 万元，在办理增值

税纳税申报时，应将免税销售额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

人适用）》第 10 栏“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如为个体工商户，应填写在第 11

栏“未达起征点销售额”）。如果没有其他免税项目，无需填报《增值税减免税

申报明细表》。

（十九）我公司属于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2 年二季度预计

销售货物收入 60 万元，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请问我公司在二季度应当如何申

报？

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等征收管理事项的公告》

（2022 年第 6 号）规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

月销售额超过 15 万元（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季度销售额超过 45 万元）

的，免征增值税的全部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

规模纳税人适用）》“其他免税销售额”栏次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对

应栏次。

你公司二季度合计销售额超过 45 万元，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享受免

征增值税政策的全部销售额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第 12 栏“其他免税销售额”栏次，同时在填写《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

表》时，准确选择减免项目“小规模纳税人 3%征收率销售额免征增值税”对应

的减免性质代码“01045308”，填写对应免税销售额等项目。




